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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的文件要求（国土资发[2010]117号）及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做好2020年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报工作的通知》要求，保障南宫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的有效实施，科学安排南宫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促进南宫社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结合本市202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制定本计划。
一、计划的目的、意义及依据
（一）计划的目的、意义
为提高国有建设土地供地的科学性、针对性、合理性，遏制圈地囤地，减少土地闲置浪费，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更好的发挥土地的宏观调控作用，遵照国家、省、市的部署开展南宫市2020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地的计划编制工作。
（二）计划编制的依据
    1、南宫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
    2、南宫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年）
    3、南宫市土地利用年度计划
    4、南宫市城乡总体规划(2013-2030年)
    5、南宫市住房建设规划与计划
    6、南宫市年度土地储备计划
二、编制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计划编制的指导思想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好的发挥土地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作用，提高国有建设土地供应的科学性、合理性，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二）计划编制的基本原则
    1、城乡统筹的原则
    2、节约集约的原则
    3、供需平衡的原则
    4、有保有压的原则
三、计划范围和计划期限
（一）计划范围
    南宫市行政辖区内计划期供应的全部国有建设用地。
（二）计划期限
    计划期为一年。计划年度为2020年1月1日-12月31日。
四、计划指标
（一）供应总量
2020年土地供应总量在217.3934公顷左右，其中新增建设用地控制在204.3934公顷以内，鼓励和引导利用存量建设用地13公顷。
（二）供应用途结构
在2020年土地供应总量中:年度计划住宅用地总供应量为43.702公顷、商服用地4.4796公顷、工业仓储用地152.4019公顷、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16.8099公顷。
五、土地供应的政策导向
（一）优化土地利用的空间布局

  1、2020年南宫市国有建设土地供应优先保障了中心城区的土地需求，进一步完善中心城区的城市功能，提升中心城区的承载能力和服务能力，增强其辐射带动能力，使其更好的发挥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作用。

 2、继续支持发展城东工业集聚区和西部工业园发展，加快工业园区的发展步伐。推进区域协调，支持部分初具规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发展前景好的乡镇地方企业，推进新农村和城镇化建设进程，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二）优化土地供应结构

 1、优先保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高效、低耗循环项目的供地，支持城东工业聚集区和西部工业园的发展，支持优势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推动经济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

2、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土地供应进一步向重点镇、重点区域倾斜，推进南宫市城乡统筹发展步伐，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三）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1、积极引导挖潜利用闲置土地，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计划期内盘活存量土地13公顷，有效的缓解了用地指标紧张的局面。

2、积极引导新上项目向城东工业聚集区和西部工业园集中，提高聚集区的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节约土地资源。

 3、严格执行国家《限制用地项目目录》和《禁止用地项目目录》，实行“绿色审批”，重点支持低耗能，低排放类项目用地。

4、严格执行《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的规定，提高土地投资强度、容积率和建筑系数。

5、努力拓展城市发展空间，积极引导使用未利用土地。

（四）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
1、2020年南宫市国有土地供应必须严格执行《南宫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土地用途管制，避免市场在配置资源时“效益第一”的弊端，优化土地使用结构，使市场即积极又稳妥的发挥配置土地资源的作用。
 2、有效运用招拍挂三种不同的交易方式，对全部或部分地块进行供应，并且要不断的优化和探索出整套制度规范，进一步强化土地市场信息集中、公开透明、规范交易的作用，保障土地交易的公开、公平、公正。
六、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的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措施
为保证南宫市2020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的顺利实施，南宫市成立了南宫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统筹全面协调、审核工作，办公室负责计划的数据收集、调查研究、数据汇总、方案编制、计划调整等具体工作。
（二）制度保障措施
1、建立供应计划的地块公布制度，明确土地供应政策，稳定市场预期。土地供应计划由市政府批准后，计划方案编制办公室要及时向社会公布。确因特殊原因需调整计划地块的，相关单位依据计划执行和土地供需情况向计划编制办公室提出修改方案，经领导小组审核批准后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地块要及时向社会公布。
2、建立计划实施过程的沟通和协调，建立政府相关部门共同实施计划的联动制度。计划编制办公室要主动服务，召集相关部门定期协调解决计划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共同研究解决计划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计划的实施。
3、建立计划的动态跟踪管理和通报制度。计划编制办公室定期向社会通报计划执行情况，对因特殊原因影响计划安排的，应及时会同相关部门做好计划调整工作。
七、本计划自颁布之日起执行。
 
 
南宫市人民政府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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